
产品购销合同

合同编号：M502903F7C260203G0000001010001

签订地点：北京 签订日期：2026-02-04

买  方 （以下称甲方） 卖  方 （以下称乙方）

单位名称（章） 单位名称（章）

浙江华工赛百数据系统有限公司 北京阿沃德科技有限公司

 

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就甲方向乙方采

购本合同约定的设备及产品，达成如下协议：

一、合同标的和价格[价格单位: (人民币)元]

序

号

产品名称 产品型号 产品规格 商标 品牌 单

位

数

量

单价 金额 货期

1 直流伺服

驱动器

ARES8050N-E-

S1CT

RS485/CAN MOTEC pcs 3 2320 6960 现货

2 直流伺服

电机

DSEM-

V484030ME80LR-

M628

出线长度1.5米 MOTEC pcs 1 1790 1790 8周

3 直流伺服

电机

DSEM-

V484030ME80LN-

M627

出线长度1.5米 MOTEC pcs 2 1210 2420 8周

4 工业锂点

(CAN)

LD-IC-02 主模块(CAN)+通

信线缆（485+CA

N）+充电线+螺

钉+合格证+包装

壳

MOTEC pcs 1 715 715 1周

合同总额：￥11885元（含税13%）

二、交（提）货地点和方式: 快递或物流送货上门。

甲方收货地址为: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华中科技大学科技园华工科技本部大楼5楼浙江华工赛百;万

伟杰;15926334511

三、乙方为甲方开具发票，发票类型为:  增值税专票

甲方收发票地址为: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华中科技大学科技园华工科技本部大楼5楼浙江华工赛百;万

伟杰;15926334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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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价包含运输费用，相关包装费用，税费（13%增值税专用发票）和保险费等包干价。

第二条 、合同款支付方式

2.1支付方式：合同签订后 ，乙方安排备货，乙方向甲方提供全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 甲方将合

同总额100%支付给乙方，即人民币：￥ 11885 元（大写 ：壹万壹仟捌佰捌拾伍元整），乙方安排

发货。

2.2 本合同尾部为乙方确认的收款账户，如乙方需变更结算账户相关信息，应提前10日以书面形式

通知甲方。如乙方未按本合同规定通知而使甲方遭受损失的，应由乙方承担一切后果。

2.3按合同约定乙方不当行为造成的扣款及损失从应付款项中据实扣除。乙方已开票部分税款不予退

还。

第三条 交货时间及收货信息

3.1乙方应在签订合同后30天内货物送到指定地点（发货以甲方通知时间为准）。经甲方书面要求或

同意，交货时间推迟不得超过 15天，若乙方无法满足甲方合同确认的交货时间，乙方在返签时须注

明最早的交货时间和数量，该交货时间和数量须在得到甲方进一步的书面确认后方能生效。

 3.2收货信息

发票地址单位名称：浙江华工赛百数据系统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华中科技大学科技园华工科技本部大楼5楼  浙江华工赛

百

联系人： 万伟杰        部门：采购          联系电话：15926334511

第四条、质量保证及期限

4.1乙方必须保证所交货物为原装原厂全新正品，符合本合同约定的规格型号数量，并且满足技术标

准及规范。

4.2乙方保证交付甲方的产品或服务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知识产权。否则，乙方须免费更换所交货物

，并赔偿由此给甲方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甲方因更换所交货物而发生的费用、甲方

因货物更换而给第三方造成的损失和承担的违约责任、甲方因第三方索赔而产生的一切损失、甲方

因索赔而发生的法院诉讼费、律师代理费等。上述赔偿数额，不以货物本身的价款总额为限。

4.3产品质保期为正常工作【12】个月，如果甲方在安装验收通过后的质保期内，由于产品缺陷而出

现质量问题，甲方均有权就此提出退货、换货或索赔。保修期满后若出现问题只收取更新零部件成

本费，不再收取其它费用。乙方应在接到甲方通知后24小时内给予答复，并尽快采取措施进行修理

。

第五条、运输及包装要求

运输方式为货运，包装需适合长途运输，防湿、防潮、防静电、耐粗暴搬运等标准包装。乙方应在

包装箱显著位置应喷有牢固的印刷标记，应包括以下信息：件号，合同号，产品名称，规格，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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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货人。

第六条、验收标准及方式

6.1设备发货前乙方应以电话或邮件形式通知甲方，单号及发货日期等信息，大型设备（毛重超过

100公斤）到货前一天乙方应再次通知甲方做好接货准备。乙方或其货运代理送货应在甲方正常上班

时间内，如无事前通知，非工作时间内甲方有权拒绝收货。如到货时间临时有变，乙方应及时告知

甲方。由甲乙双方验收人员同时在现场方可拆箱，验收标准应以满足附件技术要求、行业标准和甲

方需求为准。如验收不合格,乙方自行负责退换货，所发生费用和损失由乙方承担。验收技术参数应

遵照以上各项指标，包括但不仅限于以上要求。

6.2 在本合同规定的质保期内，如发现货物的质量及/或规格与本合同规定不符，或无论任何原因引

起的缺陷包括内在缺陷或使用不良的原料，甲方有权向乙方索赔。乙方收到甲方索赔通知后，如果

在十日内不予答复，则应视为乙方同意甲方提出的一切索赔条件。甲方有权以该索赔条件为据向人

民法院等司法机关提起民事诉讼，乙方对此应不持异议。

第七条、安装培训

7.1乙方免费向甲方指定人员提供相关技术指导和各种安装、操作、管理培训。确保甲方指定人员能

正确安装、操作使用、管理合同采购设备。如果合同为备件采购，则不涉及安装培训。

7.2乙方必须确定培训课程表，指定的培训教员具有相同课程的教学经验，确保培训质量。

7.3因乙方培训工作不足造成的经济损失，责任由乙方承担。

7.4设备到货后乙方免费负责为甲方技术人员的技术培训，培训方式根据设备复杂程度约定为：

□现场 □视频 □电话

第八条、设备风险转移时间

设备毁损、灭失的风险自其经过甲方终验收合格之日起转移给甲方，但因设备本身质量缺陷原因造

成的设备损毁、灭失的责任仍由乙方承担。

第九条、知识产权

9.1 甲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提供给乙方的全部图纸、文件和其他含有数据和信息的资料，其知识产

权属于甲方。

9.2 如合同设备涉及知识产权，则乙方保证甲方在使用合同设备过程中免于受到第三方提出的有关

知识产权侵权的主张、索赔或诉讼的伤害。

9.3如果甲方收到任何第三方有关知识产权的主张、索赔或诉讼，乙方在收到甲方通知后，应以甲方

名义并在甲方的协助下，自负费用处理与第三方的索赔或诉讼，并赔偿甲方因此发生的费用和遭受

的损失。如果乙方拒绝处理前述索赔或诉讼或在收到甲方通知后28日内未作表示，甲方可以自己的

名义进行这些索赔或诉讼，因此发生的费用和遭受的损失均应由乙方承担。

第十条 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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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未经双方协商一致，单方无合同约定或法定事由中止合同需支付对方合同三倍以上损失金额。

10.2乙方须严格按照合同文件的要求履行合同，违约需承担违约责任。延迟交货，除人力不可抗拒

事故者外，乙方应付给甲方每一天按迟交货物总值的0.5%的迟交违约金，不足一天的迟交日数作为

一天计算。此项违约金总额不超过全部迟交货物总值。由甲方在付款时进行扣除。迟延交货超过原

定期限15天时，甲方有权终止本合同，但乙方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10.3甲方逾期支付货款的，自逾期之日起，向乙方每日偿付当期应付款项金额0.5%的违约金。

第十一条 免责条款

11.1本合同所称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并且对其发生和后果不能防止或避免的，直接影响本合同

的履行或不能按约定的条件履行的事件。如地震、台风、水灾、火灾、战争、政策法规限制等非人

力不可挽回的因素以及其它不能预见，并且对其发生和后果不能防止或不能避免且不可克服的客观

情况。不可抗力事由出现后，甲乙双方应本着诚实、信用、最小损失原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从速

交货。

11.2经有关权威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事故为不可抗力，事故持续超过【30】日，甲方有权撤销本合

同不承担任何责任，已发生的付款乙方需无条件退回。

第十二条 争议解决

凡因执行本合同发生的一切争端，首先应由双方协商解决，如当事人双方协商不能解决，任一方均

可向武汉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费用由败诉方承担。

第十三条 合同生效

本合同一式两份， 双方各执一份。甲乙双方盖章并由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之日起生效。所属

附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注：本合同须加盖“骑缝章”，以确保合同的完整 。

第十四条 其他

14.1  本合同尾部联系方式为双方确认对的司法送达地址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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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  方 （以下称甲方） 卖  方 （以下称乙方）

单位名称（章） 单位名称（章）

浙江华工赛百数据系统有限公司 北京阿沃德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电话: 

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江北大道1228号4幢

0574-87648180

地址电话: 

北京市石景山区实兴大街30号院3号楼2层A-0773房

间56073620

委托代理人:万伟杰 委托代理人:姚园明

委托代理人电话: 15926334511 委托代理人电话: 13545870105

单位传真: 单位传真: 

开户银行和帐号: 

中国银行宁波江北电商支行359775348134

开户银行和帐号: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马驹桥支行

0200300809100003277

税号: 91330205MA2CKA6B6G 税号: 911101073303068543

签章时间: 签章时间: 2026-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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